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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

磐信昱然环保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穿

透过程中是否存在“三类股东”的补充

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23日披露《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2018年9月10日，公司收到上交所下发的《关于对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 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 【2018】2476号）（以下简称 “《问询

函》” ）。 2018年9月17日，公司收到上交所《关于对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草案）信息披露的二次问询函》（上证公函【2018】2501号）(以下简称“《二次问询函》” )。

公司已积极组织中介机构及相关人员，对《问询函》及《二次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回复并公开披露，详见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公告（2018-073号，2018-076

号）。 现就关于上海磐信昱然环保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穿透过程中是否存在“三类股东”的核查情况补充回复如下：

一、磐信昱然穿透披露至最终出资人的情况

（一）穿透标准

根据上海磐信昱然环保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磐信昱然” ）现行有效的合伙协议，磐信昱然的合伙人为上海磐信言

钊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磐信言钊” ）、北京中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北京中信” ），磐信（上海）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磐信上海” ）。

在对磐信言钊、北京中信、磐信上海穿透披露至最终出资人（自然人、法人和经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的基础上，为进一步

核查磐信昱然穿透过程中是否存在契约型私募基金、资产管理计划、信托计划等“三类股东” 的情形，对穿透过程中涉及的有限责任

公司进行穿透。

鉴于：（1）涉及主体中较多为国务院国资委、地方国资委控股企业，以及保险公司等知名企业；（2）非从事投资、资产管理等业务

的实体类有限责任公司，代表契约型私募基金、资产管理计划、信托计划等“三类股东”进行出资的可能性极小，因此重点对公司名称

中含有“投资” 、“企业管理” 、“资产管理” 、“资本管理”等字样的有限责任公司进一步穿透（上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统称为“‘投资

类’有限责任公司” ），直至穿透至“投资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中不存在“投资类”有限责任公司的情形。

（二）磐信言钊最终出资人的出资来源

磐信言钊穿透后的最终出资人及其资金来源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 是否最终出资人 出资方式 资金来源

1 北京中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否 现金

参见北京中信穿透核查

情况

2 中信（上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否 现金 合伙人出资

2.1 上海宥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否 现金 合伙人出资

2.1.1 上海磐诺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1.1.1 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1.1.1.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1.1.1.2 四川中科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1.1.1.2.1 成都勇信投资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1.1.1.2.1.1 胡晓勇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1.1.1.2.2 成都文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1.1.1.2.2.1 周敏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1.1.1.2.2.2 吕琳瑛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1.1.1.2.3 深圳市光大策略投资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1.1.1.2.3.1 贺文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1.1.1.2.3.2 王韬光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1.1.1.2.3.3 李海枫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1.1.1.2.4 成都锋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1.1.1.2.4.1 侯锋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1.1.1.2.4.2 侯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1.1.1.2.4.3 张进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1.1.1.2.5 武京京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1.1.1.2.6 于立国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1.1.1.2.7 武颖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1.1.1.3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1.1.1.4 鄂尔多斯市伊泰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1.1.1.4.1 内蒙古伊泰集团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1.1.1.5 中国国投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1.1.1.5.1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1.1.1.5.1.1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1.1.1.6 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1.1.1.7 北京国俊投资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1.1.1.7.1 沈国军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1.1.1.8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1.2 绵阳磐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1.2.1 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重复，同2.1.1.1 现金 自有资金

2.2 北京中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否 现金

参见北京中信穿透核查

情况

注1：上表“最终出资人”为最终出资的法人、自然人、经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 根据监管要求，其中“法人”中的“投资类”有限责

任公司进一步穿透直至股东无“投资类”有限责任公司；

注2：个别知名“投资类”有限责任公司未穿透，具体为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三）北京中信最终出资人的出资来源

北京中信穿透后的最终出资人及其资金来源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 是否最终出资人 出资方式 资金来源

1 北京宥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否 现金 合伙人出资

1.1 上海宥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否 现金 合伙人出资

1.1.1 上海磐诺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重复，同磐信言钊穿透情况

2.1.1

现金 自有资金

1.1.2 绵阳磐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重复，同磐信言钊穿透情况

2.1.2

现金 自有资金

1.2 上海磐诺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重复，同磐信言钊穿透情况

2.1.1

现金 自有资金

2 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重复，同磐信言钊穿透情况

2.1.1.1

现金 自有资金

3 上海睿煜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否 现金 合伙人出资

3.1 上海磐信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3.1.1 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重复，同磐信言钊穿透情况

2.1.1.1

现金 自有资金

3.2 西藏山南信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3.2.1 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重复，同磐信言钊穿透情况

2.1.1.1

现金 自有资金

4 上海宥德集英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否 现金 合伙人出资

4.1 上海常瑞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4.1.1 10名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员工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4.2 上海志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否 现金 合伙人出资

4.2.1 40名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员工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4.2.2 上海常瑞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重复，同4.1 现金 自有资金

4.3 上海英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否 现金 合伙人出资

4.3.1 27名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员工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4.3.2 上海常瑞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重复，同4.1 现金 自有资金

4.4 鹰潭市集英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否 现金 合伙人出资

4.4.1 31名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员工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4.4.2 上海常瑞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重复，同4.1 现金 自有资金

5 上海睿堃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否 现金 合伙人出资

5.1 上海镕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5.1.1 10名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员工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5.2 西藏盛图东兴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否 现金 合伙人出资

5.2.1 刘明立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5.2.2 孙远飞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5.2.3 陈波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5.2.4 黄辉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6 上海泓聿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否 现金 合伙人出资

6.1 上海磐诺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重复，同磐信言钊穿透情况

2.1.1

现金 自有资金

6.2 西藏泓庚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否 现金 合伙人出资

6.2.1 西藏泓聿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6.2.1.1 山东桑莎制衣集团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6.2.1.2 青岛密莎投资创业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6.2.1.2.1 赵海月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6.2.1.2.2 周波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6.2.2 深圳市泓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6.2.2.1 赵海月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6.2.3 诸城市利丰制衣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6.2.4 青岛易成达物流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7 上海聿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否 现金 合伙人出资

7.1 上海镕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重复，同5.1 现金 自有资金

7.2 英大泰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8 上海聿昌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否 现金 合伙人出资

8.1 上海镕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重复，同5.1 现金 自有资金

8.2 宁波九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8.2.1 杨卫新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9 上海镕顺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否 现金 合伙人出资

9.1 上海镕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重复，同5.1 现金 自有资金

9.2 西藏稳盛进达投资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9.2.1 苗圃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9.2.2 陈晨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10 上海镕预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否 现金 合伙人出资

10.1 上海镕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重复，同5.1 现金 自有资金

10.2 宁波千里马投资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10.2.1 马建荣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11 珠海镕聿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否 现金 合伙人出资

11.1 上海镕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重复，同5.1 现金 自有资金

11.2 磐涞（上海）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否 现金 合伙人出资

11.2.1 上海镕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重复，同5.1 现金 自有资金

11.2.2 西藏鼎吉投资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11.2.2.1 山东鲁发药业投资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11.2.2.1.1 李燕等16名自然人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11.3 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11.4 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11.5 西藏泓庚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否 现金 合伙人出资

11.5.1 西藏泓聿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重复，同6.2.1 现金 自有资金

11.5.2 深圳市泓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重复，同6.2.2 现金 自有资金

11.5.3 诸城市利丰制衣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11.5.4 青岛易成达物流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11.6 上海聿珑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否 现金 合伙人出资

11.6.1 上海镕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重复，同5.1 现金 自有资金

11.6.2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11.7 上海镕顺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否 现金 合伙人出资

11.7.1 上海镕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重复，同5.1 现金 自有资金

11.7.2 西藏稳盛进达投资有限公司 重复，同9.2 现金 自有资金

11.8 上海信聿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否 现金 合伙人出资

11.8.1 上海镕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重复，同5.1 现金 自有资金

11.8.2 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11.9 上海茂垣镕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否 现金 合伙人出资

11.9.1 上海镕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重复，同5.1 现金 自有资金

11.9.2 西藏海联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否 现金 合伙人出资

11.9.2.1 青岛鹏利实业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11.9.2.2 刘荣丽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11.10 苏州市创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11.10.1 张大弟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11.10.2 张伟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11.11 上海镕预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否 现金 合伙人出资

11.11.1 上海镕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重复，同5.1 现金 自有资金

11.11.2 宁波千里马投资有限公司 重复，同10.2 现金 合伙人出资

11.12 上海聿哲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否 现金 合伙人出资

11.12.1 上海镕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重复，同5.1 现金 合伙人出资

11.12.2 深圳河洛天基控股有限公司 是 现金 合伙人出资

12 西藏欣安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否 现金 合伙人出资

12.1 杨韩玲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12.2 吕巧风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13 上海盛临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否 现金 合伙人出资

13.1 蒋雨波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13.2 蒋克新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13.3 夏凤娟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13.4 杜黎燕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14 苏州银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14.1 诚泰集团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14.2 苏州市创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重复，同11.10 现金 自有资金

14.3 张伟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15 广东荣美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否 现金 合伙人出资

15.1 许珊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15.2 许显昌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16 西藏力旺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否 现金 合伙人出资

16.1 邢福荣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16.2 郭力然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17 巨人投资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18 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19 内蒙古名流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0 内蒙古伊泰集团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1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2 厦门恒图贸易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3 深圳市世纪凯旋科技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4 北京华凯博鑫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否 现金 合伙人出资

24.1 高秀华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4.2 高美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5 新华都实业集团（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5.1 新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6 亿群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6.1 宋益群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6.2 亿群鼎银国际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6.2.1 宋益群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6.2.2 邱琬书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7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8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9 包头市晨华投资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9.1 马永茂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9.2 李剑英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30 厦门珑耀投资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30.1 厦门珑鹏投资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30.1.1 张瑞敏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30.1.2 梁海山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30.1.3 李华刚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30.1.4 孙京岩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31 天津汇金鼎铭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31.1 太原金汇投资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31.1.1 山西华鑫海贸易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31.1.2 李向军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32 中国船东互保协会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33 北京股权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注1） 是 现金 合法募集资金

34 国创开元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注1） 是 现金 合法募集资金

35 马鞍山悦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否 现金 合伙人出资

35.1 吕巧凤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35.2 杨韩玲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36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37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38 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39 西藏腾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39.1 西藏景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39.1.1 黄世荧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39.1.2 黄涛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40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4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42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43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44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45 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46 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47 东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注1：经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

注2：上表“最终出资人”为最终出资的法人、自然人、经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 根据监管要求，其中“法人”中的“投资类”有限责

任公司进一步穿透直至股东无“投资类”有限责任公司；

注3：个别知名“投资类”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未穿透，具体为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巨人投资有限公司。

（四）磐信上海最终出资人的出资来源

磐信上海穿透后的最终出资人及其资金来源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 是否最终出资人

出资方

式

资金来源

1 西藏磐信夹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1.1 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重复，同磐信言钊

穿透情况2.1.1.1

现金 自有资金

2 上海磐信夹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1 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重复，同磐信言钊

穿透情况2.1.1.1

现金 自有资金

3 西藏磐茂集英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否 现金 合伙人出资

3.1 上海常瑞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重复，同北京中信

穿透情况4.1

现金 自有资金

3.2 陈旭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4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5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6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7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8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9 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10 上海泓聿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否 现金 合伙人出资

10.1 上海磐诺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重复，同磐信言钊

穿透情况2.1.1

现金 自有资金

10.2 西藏泓庚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否 现金 合伙人出资

10.2.1 西藏泓聿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重复，同北京中信

穿透情况6.2.1

现金 自有资金

10.2.2 深圳市泓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重复，同北京中信

穿透情况6.2.2

现金 自有资金

10.2.3 诸城市利丰制衣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10.2.4 青岛易成达物流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11 磐涞（上海）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否 现金 合伙人出资

11.1 上海镕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重复，同北京中信

穿透情况5.1

现金 自有资金

11.2 西藏鼎吉投资有限公司

重复，同北京中信

穿透情况11.2.2

现金 自有资金

12 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13 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14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15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16 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17 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18 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19 英大泰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0 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1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2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3 东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4 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5 农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6 上海聿珑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否 现金 合伙人出资

26.1 上海镕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重复，同北京中信

穿透情况5.1

现金 自有资金

26.2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7 珠海合源融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否 现金 合伙人出资

27.1 珠海合泰久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7.1.1 合源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7.1.1.1 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7.1.1.1.1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7.1.1.1.2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7.1.1.2 北京景行融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否 现金 合伙人出资

27.1.1.2.1 华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7.1.1.2.2 孙宇飞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7.1.1.2.3 于德双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7.1.1.2.4 贾彦龙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7.1.1.2.5 北京景行红松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7.1.1.2.5.1 华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7.1.1.2.5.2 孙宇飞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7.1.1.2.5.3 于德双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7.1.1.2.5.4 贾彦龙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7.1.1.3 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7.1.1.4 昆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7.1.1.5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7.1.1.6 泰山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7.1.1.7 东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7.1.2 北京合泰久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7.1.2.1 合源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重复，同27.1.1 现金 自有资金

27.2 中银三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8 渤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9 珠海思贤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否 现金 合伙人出资

29.1 珠海思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9.1.1 珠海思勤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否 现金 合伙人出资

29.1.1.1 思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9.1.1.1.1 思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9.1.1.1.1.1 工银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9.1.1.1.1.1.1 工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9.1.1.2 思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9.1.1.2.1 思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9.1.1.2.1.1 工银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9.1.1.2.1.1.1 工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9.1.2 珠海思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否 现金 合伙人出资

29.1.2.1 思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重复，同29.1.1.1 现金 自有资金

29.1.2.2 思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重复，同29.1.1.2 现金 自有资金

29.2

深圳市前海盈瑞投资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否 现金 合伙人出资

29.2.1 深圳市前海海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9.2.1.1 工银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9.2.1.1.1 银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9.2.1.1.1.1 工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9.2.2 深圳市前海海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29.2.2.1 深圳市前海海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重复，同29.2.1 现金 自有资金

30 深圳红树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30.1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31 上海信聿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否 现金 合伙人出资

31.1 上海镕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重复，同北京中信

穿透情况5.1

现金 自有资金

31.2 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32 上海镕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否 现金 合伙人出资

32.1 上海镕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重复，同北京中信

穿透情况5.1

现金 自有资金

32.2 西藏普鲁都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32.2.1 上海泰坦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33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34 中银投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34.1 中银投资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34.1.1 中银租赁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35 上海恒聿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否 现金 合伙人出资

35.1 上海镕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重复，同北京中信

穿透情况5.1

现金 自有资金

35.2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36 河北港口集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36.1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37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38 上海驰聿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否 现金 合伙人出资

38.1 上海镕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重复，同北京中信

穿透情况5.1

现金 自有资金

38.2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39 上海聿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否 现金 合伙人出资

39.1 上海镕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重复，同北京中信

穿透情况5.1

现金 自有资金

39.2 英大泰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现金 自有资金

注1：上表“最终出资人”为最终出资的法人、自然人、经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 根据监管要求，其中“法人”中的“投资类”有限责

任公司进一步穿透直至股东无“投资类”有限责任公司；

注2：个别知名“投资类”有限责任公司未穿透，具体为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二、独立财务顾问履行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核查的过程及获取的资料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了磐信昱然穿透至法人、自然人、已备案私募基金的过程中涉及的合伙企业的合伙协议、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

章程，获取了磐信昱然穿透至最终出资人的过程中涉及的合伙企业出具的《关于合伙人出资情况的说明》，并查阅了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 磐信昱然穿透过程中涉及的各层合伙企业不存在合伙人为契约型私募基金、资产管理计划、信托计划等“三类股东” 的

情形；同时，各层合伙企业出具《关于合伙人出资情况的说明》，确认其各自的合伙人对其出资不存在来源于契约型私募基金、资产管

理计划、信托计划等“三类股东”的情形。

对于磐信昱然穿透过程中涉及的“投资类”有限责任公司，独立财务顾问获取了穿透过程中涉及的“投资类” 有限责任公司出具

的《关于股东出资情况的说明》、部分“投资类”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章程。 上述“投资类”有限责任公司均确认其股东对其出资不存

在来源于契约型私募基金、资产管理计划、信托计划等“三类股东”的情形；经查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以及获取的部分“投资

类”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章程，未发现有契约型私募基金、资产管理计划、信托计划等“三类股东”作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情形。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穿透披露磐信昱然至最终出资人，未发现穿透至最终出资人的过程中涉及的各层合伙人/股东/出资人存在契约型私募

基金、资产管理计划、信托计划等“三类股东”的情形。

特此公告。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8日

证券代码：

603838

证券简称：四通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84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

受理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9月2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

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181520）。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 公司申请材料齐全，取得《中

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

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8日

证券代码：

600189

证券简称：吉林森工 公告编号：

2018

—

094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重大工程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我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园林” ）于

2018�年9月30日收到招标人广西壮族自治区岑溪市旅游局的《中标通知书》。 确认苏州

园林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岑溪市东山文化公园和石庙山景区提质升级工程（EPC）的中标

单位。

一、中标通知书主要内容

1、项目名称：岑溪市东山文化公园和石庙山景区提质升级工程（EPC）；

2、中标单位：苏州工业园区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3、中标价（万元）：4000；

4、工期：60（日历天）；

5、中标单位收到中标通知书后，根据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授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

二、中标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如本项目签订正式合同并顺利实施，将为公司持续发展提供业务支持，为公司后续项

目的开拓和合作提供更多的经验， 并将对公司2018年度的营业收入及营业利润产生影

响。

三、项目履行风险提示

1、公司与招标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2、接到中标通知书后，公司将与招标人签署项目合同。

3、项目建设内容、结算及付款方式等具体内容均以正式合同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407

证券简称：多氟多 公告编号

:2018-098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2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江苏省

邳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邳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园经发建设有限公司、上海龙

创汽车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共青城博嘉星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投资设立江苏

多多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多多新能源” ），从事高速车代工和低速电

动车生产。 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8月22日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8-085）。

近日， 多多新能源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并取得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

《营业执照》。 营业执照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382MA1X99NK2R；

名称：江苏原素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邳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湖大道北侧、太湖大道西侧；

法定代表人：李凌云；

注册资本：25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8年09月30日；

营业期限：2018年09月30日至2048年09月29日；

经营范围：汽车整车、汽车零部件及配件、电池、电机、控制器的研发、制造、销售；汽车

生产技术开发、咨询、转让；汽车软件开发；汽车租赁（不含九座以上客车）；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

002147

证券简称：新光圆成 公告编号：

2018－097

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

函的进展并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申请，公司股票于2018年1月18日开市起停牌。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确认本次筹划的资产收购事项已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

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2月1日开市起转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

公司充分关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并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每五个交易

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2月1日、2月8日、2月14

日、2月23日、3月2日、3月9日、3月16日、3月23日、3月30日、3月31日、4月10日、4月17日、4

月24日、4月26日、5月5日、5月12日、5月18日、5月25日、6月1日、6月8日、6月15日、6月23

日、6月30日、7月7日披露于指定披露媒体的《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

编号：2018-006）、《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11）、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3）、《关于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14、018、020）、《关于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的进展暨停牌期满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3）、《关于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停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25、027）、《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召

开股东大会审议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9）、《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

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32）、《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暨延期复牌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4）、《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18-035、047、049、055、057、060、061、063、067、068、072、078）。

2018�年6月3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光

圆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具体

内容详见2018年7月2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文件进行了事后审查，并于2018年7月9

日出具了《关于对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小板重组问询函（不需行政

许可）【2018】第14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深圳证券交易所根据公司提交的重

组相关文件提出若干反馈意见， 并要求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于2018年7月13日前做出说

明或出具核查意见。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各中介机构及交易各方就《问询函》涉及

的问题逐项落实。 鉴于《问询函》中相关问题涉及的工作量较大，且需中介机构出具相关

说明，中介机构需对相关问题及涉及事项逐一核查并落实，故公司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相关工作并披露回复公告。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延期回复《问询函》，在

此期间，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7月14日、21日、28日、8月4日、11日、

18日、25日、9月1日、8日、15日、22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回复深圳

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并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9）、《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暨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进展并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3、

084、086、087、088、089、091、092、093、094）。

2018年9月28日， 公司与Five� Seasons� XVI� Limited及丰盛控股有限公司签署了

《诚意金补充协议》且公司和季昌群先生签署了《意向书延期协议》。根据该等协议，诚意

金协议和意向书的期限被延长至以下时间中较早发生者：2018年10月31日 （以下简称

“期满日” ）、关于可能收购符合《收购及合并守则》规则 3.5�的正式公告出具之日、或公

司书面通知卖方或季昌群先生终止可能收购之日。原排他期被延长至最迟期满日。具体内

容详见2018年9月29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签署诚意金补充协议及意向书延

期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96）。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仍在积极协调有关各方推进《问询函》回复工作，待公司回

复《问询函》且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相关

规定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问询函》回复工作，并根据相关进展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至少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进展公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8日

证券代码：

603958

证券简称：哈森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48

哈森商贸（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香港欣荣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欣荣” ）

持有哈森商贸（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 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前股份 5,751,705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62%。 该部分股份

已于2017年6�月29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18年6月12日，公司披露了《哈森商贸（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

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18-041）。 香港欣荣计划在2018年7月4日至

2018年12月31日期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600,000股，减持价格按照减持计划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且不低于发

行价。

公司于2018年10月8日收到香港欣荣《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

知函》，截止本公告日，香港欣荣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时间过半，在此期间，香

港欣荣未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香港欣荣 5%以下股东 5,751,705 2.62% IPO前取得：5,751,705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元/

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当前持

股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香港欣荣 0 0%

2018/7/4�～

2018/10/8

集中竞价交易 0�-0 0

5,751,

705

2.62%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

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

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香港欣荣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

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履行完毕， 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

况，并 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系香港欣荣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自主决定，在减持期

间内，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

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无

特此公告。

哈森商贸（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

002355

证券简称：兴民智通 公告编号：

2018-079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8年6月21日、2018年7月9日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并

于2018年7月31日披露了《回购报告书》，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18年6月22日、2018年7月10日和2018

年7月3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

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4,087,21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542%，最高成交价为7.48元/股，最低成交价为7.03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29,352,018.76元（不含交

易费用）。

公司后续将按照《回购报告书》、结合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回购计划，并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

600981

证券简称：汇鸿集团 公告编号：

2018-072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减持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况

经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2017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8年度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包含集

中竞价、大宗交易转让等）择机减持部分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不超过16亿元，促进公司供应链运营平台

打造和创新转型。 具体减持数量、时间将根据市场情况、交易环境决定。

二、交易进展

截至2018年9月28日收盘，公司通过证券集中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泰证券” ）无限售流通股454.95万股，占华泰证券总股本的0.06%；累计减持江苏井神盐化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井神股份” ）无限售流通股559.4万股，占井神股份总股本的1%。经测算，上述减

持公司可获得投资收益共计约8,640万元，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11.73%。

三、交易产生的影响

截至2018年9月28日收盘，公司持有华泰证券7,899.4995万股，占华泰证券总股本的0.96%；持有

井神股份2,446.2175万股，占井神股份总股本的4.37%。

上述减持所获收益计入公司当期损益，对公司2018年度业绩产生有利影响。鉴于上述数据未经审

计，最终数据以注册会计师审计数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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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体外

诊断试剂）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艾维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近

日取得了四个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体外诊断试剂），全资子公司天仁

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于近日获批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证书主要信息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地址 产品名称 预期用途 证书编号 有效期

1

艾维可生物

科技有限公

司

山东省烟台市

莱山区康源大街1

号

胃蛋白酶原Ⅱ测定试

剂盒（化学发光法）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

样本中胃蛋白酶原II的含

量。

鲁械注准

201824003

76

至2023年

9月25日

2

艾维可生物

科技有限公

司

山东省烟台市

莱山区康源大街1

号

胃蛋白酶原Ⅰ测定试

剂盒（化学发光法）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

样本中胃蛋白酶原I的含

量。

鲁械注准

201824003

75

至2023年

9月25日

3

艾维可生物

科技有限公

司

山东省烟台市

莱山区康源大街1

号

胃蛋白酶原I测定试

剂盒（酶联免疫吸附

法）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

样本中胃蛋白酶原I的含

量。

鲁械注准

201824003

74

至2023年

9月25日

4

艾维可生物

科技有限公

司

山东省烟台市

莱山区康源大街1

号

胃蛋白酶原Ⅱ测定试

剂盒（酶联免疫吸附

法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

样本中胃蛋白酶原II的含

量。

鲁械注准

201824003

73

至2023年

9月25日

特此公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0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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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子公司达因药业

“右旋糖酐铁颗粒”获得药品注册批

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子公司山东达因海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达因药业” ）的药

品“右旋糖酐铁颗粒” 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药品注册批件。 药品获批文号

为:“国药准字H20183391” ，药品标准编号为：“YBH02852018”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

期至2023年09月10日。

右旋糖酐铁颗粒剂获批的注册分类为原化学药品第5类。 该药主要用于预防和治

疗由于慢性失血、营养不良、妊娠、儿童发育期等因素引起的缺铁性贫血。

该药的获批丰富了达因药业的产品线，有利于提升竞争实力。

特此公告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九日


